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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彭新林

摘 要 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是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努力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二是积极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三是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

会，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四

是着力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把法治应对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底线思维，推动国家安

全工作创新发展；五是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

进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为指导，持续推动国家安全

法治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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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作出重要

部署，推动我国国家安全法治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科学

地阐述了国家安全法治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国家安全法治理论，这成为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家安全篇”，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既是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法治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重大成就，也是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深入研究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重点是把握其核心要义，并将其落到实处，从而促进我国国家

安全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顺应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P5）。在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指导下，新时期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作为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强大

思想武器［2］（P111）。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

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

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好

国家安全各项工作。”［3］（P20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于国家安全各项工作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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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义。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属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基础保

障，显然只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准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规律特点，确保国家安全法

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正是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

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4］2015年7月1日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作为一部应对国家安全各种威胁和风

险、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重要法律，在其第3条更是开宗明义地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这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包括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在内的国家安全

各项工作的指导地位，实现了从重大战略思想到法律原则的转化，为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走中国特

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因之，新时代要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以总

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更好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创新发展。

（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法治化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首先，国家安全法治化是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核心意涵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1］（P4-

5）。五大要素中，无论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还是军事、文化、社会安全或者国际安全，对任何

一种安全的维护和塑造，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保障；五对关系中，无论是发展与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

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还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对任何一对关系的统筹

都离不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概言之，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了国家安全法治化的元素，法治是贯

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根红线。其次，法治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保障。只有充分发挥法治的

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努力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才能让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思想理念转化为生动

实践。换言之，“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以法治之思维构建科学完备的国家安全体系，需要以法治之

方式提高国家安全能力，需要以法治之力量实现国家安全”［5］（P7）。再次，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

安全法治化是有机统一的。习近平在谈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强调“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1］

（P14），而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主要表现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又是实现国家

安全法治化的基石。可以说，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和实践延伸，“从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6］（P207）。

二、积极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是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基础环节。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法

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7］因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主要表现为国

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这一重要论述实际上也是对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提出的明确要求，充分说

明了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分量。

（一）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意义与实践

没有健全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就难以形成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国家安

全法治化也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新形势下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要充分“运用制度威

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8］，也必须使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更加成熟，这样才能赢得战略主动，有力维

护国家安全。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有关指示，我国加快了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健全步伐，当前“涉

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已达200余部，其中数十部属于直接规范国家安全问题专门立法”［6］（P111），为维

护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从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主体内容看，除了《宪法》中明确宣示镇

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公民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等总纲性内容之外，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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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内容：一是综合性立法，即2015年7月1日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这是一部涵摄各领域国家安

全、对国家安全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二是专门性立法，如近年来出台的《反间谍法》《反恐

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等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三是关联性立法，如晚近我国制定的相

关刑法修正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案，就规定了大量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四是其他法律渊源，

主要是涉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党内法规、国际条约，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党委（党

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等。由上可

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新《国家安全法》为核心，以相关专门性立法、关联性立法和党内

法规、国际条约中涉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总体上实现了维护

国家安全有法可依。

（二）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未来方向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新型领域国家安全维护仍然存在

法律缺位的情况，相关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实用性有所不足等。进一步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体系十分必要，应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推动新《国家安全法》与《刑法》等基本法律相关规范的衔接与协调。如《刑法》属于全国人大

制定的基本法律，有大量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而新《国家安全法》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

律，如果《刑法》的规定与新《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不一致，到底是适用基本法优于一般法、还是新法优于

旧法的原则？此时的法律适用便会成为问题。比如，《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主要规制危害国家政

治、政权安全的犯罪，不包括危害其他领域国家安全的犯罪，其范围明显窄于新《国家安全法》所指的危

害国家安全罪，这就会涉及相关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衔接与协调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

法》存在着与宪法以及民法、刑法等若干基本法律文件的协调性问题，存在着《国家安全法》的立法效果

的实现问题，存在着法律解释上的困境。”［9］（P15）为此，从审慎稳妥、节约立法资源角度出发，建议在新

《国家安全法》“附则”中增加一条，规定过渡性解决原则，即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适用基本法

律优于一般法律的原则。待条件成熟时，再将《国家安全法》提升为基本法律。

第二，加强新型领域国家安全立法供给。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

全的实际需要，但在相关重点领域立法全覆盖上存在明显不足，如太空、极地、军民融合等新型领域的国

家安全维护，实践中主要靠政策、文件指导和管理，亟待进行立法，实现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的转向。

如以军民融合领域为例，习近平强调：“完善法律制度，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尽快实现重点领域立法

全覆盖。”［10］这充分阐明了加强新型领域国家安全立法供给、实现国家安全各领域立法全覆盖的紧迫性。

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当务之急是：要紧扣国家安全立法的薄弱环节，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形成严密的国家安全法网，为新型领域国家安全维护提供规范依据。

第三，以精细化为导向提高国家安全立法的质量。“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

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1］（P43）。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则要求国家安全法律规范

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确保不同的法律和相关配套规定逐步完善且具有操作性，这样才能对与国家

安全相关的各项活动提供明确指引和进行准确规范”［12］（P56）。当前，既有部分国家安全法律规范因实

用性不强而存在某些“吊在半空”的现象，如《网络安全法》的不少内容是原则性、禁止性规定，若无配套

实施细则，则会影响该法的落地；也有部分国家安全法律规范过于概括而不便于司法适用的问题，如《刑

法》第108条规定的投敌叛变罪，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模式，至于什么是投敌叛变、具体行为方式如何并

不清楚，难免导致司法适用标准不一的现象。鉴此，有必要以立法精细化为导向，通过立法修订、出台配

套实施细则等方式完善相关国家安全法律，努力形成针对性和有效性兼备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此外，还应一并推进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努力提高国家安全立法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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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

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从总体上解决了维护国家安全有法可依的问题，而只有国家安全法律

得以实施，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对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的体制机制、基本路径、依靠

力量等作了精辟论述，为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指明了方向。概言之，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要

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紧扣执法司法等关键环节和凝聚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的强大合力上下

功夫。

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法律有效实施，离不开国家安全机构职能作用的发挥。当前

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复杂多样，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艰巨繁重，“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

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13］，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

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13］，这说明推进包括国家安全法律实施在内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就是需要国

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的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之一。新时期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得以良好实

施，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把舵领航、强力推进分不开。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非代替国家

安全机关等专门机构行使职能，它们在国家安全体系及国家安全法律实施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

第二，紧扣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后，要紧扣执法、司

法等关键环节提升国家安全法律实施质效。习近平指出：“要高度重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

法犯罪活动。”［1］（P8）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国家安全执法、司法的主要任务，即重在依法防范、制止、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这也是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的重中之重。事实上，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有效治理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既可彰显法律威严，也可增强群众的安全感，最大限度提升

国家安全法律实施质效。

第三，凝聚推进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的强大合力。“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1］

（P14），才能让国家安全法律有效实施和实现。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

配合、通力合作，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强大合力。”［3］（P202）这一重要论

述深刻阐明了各地区各部门维护国家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提出了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强大合

力的要求。详言之，在推动国家安全法律实施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国家安全专门机关要肩负起直接责任，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

要做好本系统、本领域的国家安全工作。此外，国家安全法律实施还离不开广大群众、组织的有效参与，

因为“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必须进一步夯实合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机制，依法发挥人

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作用”［14］（P13）。其中，法律工作者应发挥“头雁效应”，积极宣介、阐释国家

安全法律规定，为国家安全法律有效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四、着力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

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最终要体现在国家安全治理的高超能力上。诚如习近平指出：“真正实现

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15］国家安全治理属于

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上述重要论述实际上也说明了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一）强化法治思维，提升依法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下，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当务之急是提升依法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必

须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水平，以法治方式控制影响国家安全事务的各项基本变

量”［5］（P8）。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补齐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短板，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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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依法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正如习近平指出：“要把法治应对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用规则

说话，靠规则行事，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16］（P256-257）二是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把国家安全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国家安全各

项事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应对挑战、防范风险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强化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能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形势和环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

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3］（P202），“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

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17］（P81）。只有强化底线思维，做到未雨绸缪，积极防范和化解

各种安全风险，才能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详言之：一是敢于善于斗争。习近平指出：“维护

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8］（P228），“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

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19］。上述重要论述提出了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敢于善于

斗争的明确要求。要敢于善于斗争，就必须坚定斗争意识，做好斗争准备，把准斗争方向，讲求斗争的方

法和策略，注重斗争效果。二是防范与化解两手抓。习近平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

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

主动战。”［20］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习近平高远的战略思维，是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科学遵循。只有坚持

防范与化解两手抓，才能统筹安全和发展全局，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三是提高境外安全保障

和应对风险能力。境外风险防范、海外利益安全攸关国家整体发展利益和国家安全，习近平指出：“要高

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18］（P488）为

此，要着力提高境外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能力，加强与东道国在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

作，为海外利益安全塑造良好环境。

（三）强化改革思维，提升国家安全工作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战略新支点”［21］（P20）。习近平指出：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2］（P6-7），“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

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1］（P155）。这些重要论述释放出维护国家安全应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信

号。须知，创新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国之利器，是国家安全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依托。具体来说，提

升国家安全工作创新能力一是要增强创新意识，把尊重规律与改革精神结合起来，国家安全领域看准了

的改革事项，只要有利于提高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就要大胆探索；二是要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尤其是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提升国家

安全治理能力；三是要创新方式方法，善于借鉴其他领域经验和技术，“既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工作的特殊

性，又注意吸纳其他领域的好做法，不断拓展工作新空间”［6］（P244），提升国家安全工作创新整体效能。

五、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全盘掌握实现国家安全法治

化的思路方略，又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是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统一的必然要求。在2021年11月1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必须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

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

作。”［23］这一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要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牵

住“牛鼻子”，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下文着重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和

新型领域安全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关于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论述进行阐述。

第一，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直接制约和影响其他领域国家安全。习近平指出：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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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4］，“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1］

（P38），“要坚决防范和依法打击，决不能让他们起势、成势”［17］（P367）。这就要求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重

中之重的位置，加强政治安全的法治保障，严厉惩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提高依法维护政治安全的

能力水平。这些年，我国依法打击各类危害政治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查办严重危害政治安全案

件，及时发现处置涉政治安全的网上谣言和有害信息，进一步筑牢政治安全防线，坚决捍卫了以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

第二，经济安全。关于经济安全法治建设，习近平作了深刻论述。譬如，在谈到金融安全时，习近平

强调：“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24］，“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

打击违法行为”［25］，“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24］。从上

述重要论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是治理金融市场乱象，都关乎金融安全，都必须

重视和依靠法治。因为“总结和反思金融领域出现的各种金融乱象和风险，几乎都与法规缺失或违反现

有法规有关”［26］（P140-141），因而只有健全金融法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金融安全。又如，在谈到民营经

济发展时，习近平表示：“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

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27］这一重要论述清晰阐明了党中央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鲜明立

场，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显而易见，营商环境越法治化，民营经济越会健康发展，国家

经济安全的基础就越牢固。

第三，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习近平在谈到社会治安时指出：“要深

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对突出问题要及时开展专项斗争，如对黄赌毒现象、黑社会性质犯罪等，露头就要打，不

能让它们形成气候。”［1］（P135）这一重要论述传递出在社会治安领域推进综合治理、突出打击重点的强

烈信号。这些年，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正是贯彻习近平相关重要讲话精神的成功实践，也丰富

了更高水平社会安全的内涵。此外，习近平还对政法机关提高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水平提出了要求，即

“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相结合，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P131），“坚持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1］（P134）。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期政法机关执法办

案、维护社会安全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和策略，重点是强化四个治理，打牢社会稳定基础，从而“确保社

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1］（P153）。

第四，科技安全。在习近平诸多重要讲话中，有不少涉及科技安全及其法治建设的内容。如他指

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28］（P22），“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

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1］（P162）。上述重要论述揭示了科技

安全之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而科技安全离不开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加强科技安全法治建设，

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事

实上，“习近平和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着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建设科技强国深度融合”［29］（P9），党中

央、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作出了“构建综合配套精细化的法治保障体

系”的重要部署［30］，以顺应科技安全的法治保障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该法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破除自主创新障碍因素

等，为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法治保障［31］。

第五，新型领域安全。随着生物、网络、核等领域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

织叠加、相互影响，我国面临的新型领域风险挑战日趋严峻复杂。习近平发表的诸多重要讲话中，也有

不少涉及新型领域国家安全及其法治建设的内容，其对于加强新型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例如，关于生物安全，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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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32］，“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各环节全面发力，健

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32］，为新时期纵深推进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指明了前

进方向。又如，关于网络安全，习近平指出：“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安全传

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13］，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

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33］（P19）。不难理解，网络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只有大力推进依法治网，实现网络安全法治化，才能真正筑牢网络安全的坚固防线。再

如，关于核等其他新型领域安全，习近平表示：“我们要结合国情，从国家层面部署实施核安全战略，制定

中长期核安全发展规划，完善核安全立法和监管机制”［34］，“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

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35］。这些重要论述阐明

了战略、规划、立法、监管、合作之于核等新型领域国家安全维护的重要意义，体现了习近平对新型领域

国家安全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思路方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理

论逻辑严密，实践指向鲜明，开拓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理论的新境界，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创造性

和实践指导性，必须长期坚持。当前，虽然我国国家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取得了

巨大成就，特别是新《国家安全法》的出台，更是开启了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新篇章，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

仍然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环境，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国家安

全法治建设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项，还难以完全满足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为此，推

进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不

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加快建成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实现国家安全法治理论向度

与实践向度的统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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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 Jinping's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Rule of Law

Peng Xinl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s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rule of law is the fundamental compliance and action

guide of leg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Its core essential compon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pursu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na‐

tional security rule of law,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the legitim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actively im‐

prov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to make it more well-developed and finalized, and dealing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with its power; thir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from all as‐

pects,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preventing, suppressing and cracking down on illegal

and criminal activities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forming a joint for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fourth, focusing on improving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pacity, strength‐

ening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k; fifth,

prioritiz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ordin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ule of law in relevant

key are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ule of law, Xi Jinping's theory on national securi‐

ty rule of law must be adhered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national security must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at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levels, and China'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must be resolutely safeguarded.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for national securit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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